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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德盛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普通股股东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1,192,72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1,192,7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90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906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59,5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4,

690,088股，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4,809,91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锦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华盛锂

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黄振东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0,001 99.9750 17,351 0.0190 5,373 0.0060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80,937 99.9870 9,025 0.0098 2,763 0.0032

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议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3.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4,351 0.0157 2,763 0.0031

4、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175,611 99.9812 15,076 0.0165 2,038 0.002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00、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5.01

关于选举沈锦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0,993,925 99.7820 是

5.02

关于选举沈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90,993,923 99.7819 是

5.03

关于选举李伟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1,018,198 99.8086 是

5.04

关于选举马阳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0,993,923 99.7819 是

5.05

关于选举匡怡纯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0,993,925 99.7820 是

6.00、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6.01

关于选举史浩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0,993,919 99.7819 是

6.02

关于选举周豪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0,993,917 99.7819 是

6.03

关于选举于北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91,008,482 99.797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76,704 88.6054 17,351 8.7004 5,373 2.6942

4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82,314 91.4185 15,076 7.5596 2,038 1.0219

5.01 关于选举沈锦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28 0.3149

5.02 关于选举沈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26 0.3139

5.03 关于选举李伟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4,901 12.4862

5.04 关于选举马阳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26 0.3139

5.05 关于选举匡怡纯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28 0.3149

6.01 关于选举史浩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22 0.3119

6.02 关于选举周豪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20 0.3109

6.03 关于选举于北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5,185 7.61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息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其它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4、议案5、议案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杨文轩、汪泽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

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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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盛锂电” ）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与同日公司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

成第三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召集人、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林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同日，公司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沈锦良先生、沈鸣先生、马阳光先生、李伟锋先生、匡怡纯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史浩明先生、周豪慎先生、于北方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1名

职工代表董事、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职工董事林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其余董事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6）。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沈锦良先生担任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长，并同意设立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具体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主任委员）

成员

战略委员会 沈锦良 沈锦良、周豪慎、沈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周豪慎 周豪慎、于北方、马阳光

提名委员会 史浩明 史浩明、周豪慎、李伟锋

审计委员会 于北方 于北方、史浩明、匡怡纯

其中，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

人，且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于北方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

任沈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李伟锋先生、林刚先生、黄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黄振东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任国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上述高级

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黄振东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

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陆海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陆海媛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陆海媛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赵家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张先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但仍担

任公司总部研究院院长职务；因公司取消监事会，周超先生、杨志勇先生、张丽亚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公

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512-58782831

邮箱：bod@sinohsc.com

地址：江苏省苏州张家港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德盛路1号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沈鸣先生简历

沈鸣先生，董事，总经理，为董事长沈锦良先生之子，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副高级工程师。 2008年4月至2009年12月，担任日本森田化学株式会社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10年1月

至2011年7月，担任华盛有限董事长助理；2011年8月至2019年7月，担任华盛有限总经理；2019年7月至今，担

任华盛锂电董事、总经理。

截至2025年9月15日，沈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5,901,228股，沈鸣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公司

另一实际控制人沈锦良先生与沈鸣先生为父子关系。 沈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李伟锋先生简历

李伟锋先生，董事，副总经理，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工程师专业资

格。 1997年8月至2000年5月， 担任张家港市华荣染整助剂有限公司采购和销售助理；2000年6月至2005年3

月，担任华盛有限经营部总经理助理；2005年4月至2019年7月，担任华盛有限副总经理；2019年7月至今，担

任华盛锂电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2025年9月15日，李伟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08,070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锦良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李伟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林刚先生简历

林刚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泰兴华盛总经理，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

副高级工程师专业资格。 1997年9月至2016年7月，担任华盛有限生产部经理；2016年7月至2019年3月，担任

泰兴华盛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今，担任泰兴华盛总经理；2019年7月至今，担任华盛锂电董事；2022年8月

至今，担任华盛锂电副总经理。

截至2025年9月15日，林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47,957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锦良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 林刚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

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黄振东先生简历

黄振东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

年6月至2005年10月， 担任张家港国泰国际集团华宁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跟单员；2006年3月至2008年6月，

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商学院学习；2008年7月至2010年8月， 担任丰立集团 (澳大利亚) 有限公司财务主管；

2010年8月至2011年4月，担任丰立上海大亚洲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4月至2017年7月，历任张家港

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企业上市科科员、副科长、科长；2017年7月至2022年8月，担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南苑东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2022年10月至今， 担任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3年1月至今，担任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2025年9月15日，黄振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0,9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任国平先生简历

任国平先生，财务总监，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高级会计师专业资

格。 1998年7月至2003年2月，任职于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职员；2003年3月至2007年11月，担任张家

港泰普奇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科长；2007年11月至2011年5月， 担任张家港衡业特种树脂有限公司财

务部副经理、经理；2011年6月至2019年7月，担任华盛有限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2019年7月至今，担任华盛

锂电财务总监。

截至2025年9月15日，任国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3,7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陆海媛女士简历

陆海媛女士，证券事务代表，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2006年3月至

2019年2月，担任华盛有限品管部副经理；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担任华盛有限总经理办公室助理，2020年

2月至2022年8月29日，担任华盛锂电董事会办公室助理；2022年8月30日至今，担任华盛锂电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2025年9月15日，陆海媛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3188� � � � � �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平台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连云港

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100%股权，挂牌底价为7187.69万元。 该价格为截至2025年6月30日连云港市亚染

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确认。2025年9月15日，根据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成交确认书，确认江苏敬业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成交价为

7187.69万元。 同日，公司与敬业钢铁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基本情况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邦股份” ）于2025年6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江苏省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染租赁” ）100%股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亚邦股份关于拟公开挂牌转

让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2025年8月8日，公司以底价为7187.69万元在江苏省产

权交易所网站正式挂牌转让亚邦租赁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亚邦股份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6）。

二、进展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出具的《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

项目的成交确认书》， 确认本次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受让方为江苏敬业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敬业钢铁” ），成交价为7187.69万元。同日，公司与敬业钢铁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在产权

交易合同签订前， 敬业钢铁已按照公司和产交所的要求， 支付2150万元人民币交易保证金至产交所指定账

户，作为敬业钢铁提出受让意向的担保，并表明其资信状况及履约能力。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江苏敬业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24754638203L

4、注册资本：32,16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安增卫

6、成立日期：2003年10月28日

7、注册地址：灌南县堆沟港镇船舶工业园区

8、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烧结、球团、石灰焙烧；热轧带肋钢筋生产；普通钢线材轧制（限

分支机构经营）；钢坯生产；废钢收购、资源回收利用；煤气、余压、余热发电；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装卸；码

头管理；货物仓储；货物配载；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信息：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3,842.38 408,313.21

负债总额 199,046.01 203,804.39

净资产 214,796.36 204,508.81

2025�年 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5,122.09 906,740.79

净利润 9,903.85 14,197.36

11、其他说明：江苏敬业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实际控制人均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经查询，江苏敬业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未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 。

四、产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江苏敬业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一）产权转让标的

1、本合同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100%股权及其所包含的股东权益。 以下均称产权。

2、乙方获得上述标的企业全部股权及股东权益、所属资产。

3、甲方就其持有的转让标的所认缴的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或其他币种)已经全额缴清。

4、甲方确保转让标的在股权交割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在该股权及财产上设置抵押、

质押、或任何影响产权转让或股东权利行使的限制或义务。 转让标的也不存在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查封等强

制性措施。

（二）标的企业

1、本合同所涉及之标的企业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是合法存续的、并由甲方合法持有其全部

出资人权益的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2、标的企业的全部资产经拥有评估资质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出具了以2025年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苏中资评报字(2025)第118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3、标的企业不存在上述第2条所述《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予披露或遗漏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或对标

的企业及其产权价值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项。

4、标的企业已将相关的权属证书、批件、重要档案资料、建筑工程图表（如有）、技术资产（如有）、知识

产权和知识产权许可等文件资料编制《财产及资料清单》。

5、甲乙双方在标的企业拥有上述资产及《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的基础上达成本合同各项条款。

（三）产权转让的前提条件

1、甲方依法就本合同所涉及的标的企业的《产权转让方案》已履行了法定批准或备案程序。

2、甲方依法就标的企业改制所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已履行了法定表决程序。

3、甲方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就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在产交所完成公开挂牌和/或竞价程序。

4、乙方依本合同的约定受让甲方所拥有的转让标的事项，已依法和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批准或授权程序。

（四）产权转让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已于2025年8月8日经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产生壹个意向受让方，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确定乙方为受让方，由乙方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

（五）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 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 （大写） 柒仟壹佰捌拾柒万陆仟玖佰元整

〖即：人民币（小写）71,876,900元〗转让给乙方。

2、计价货币

上述转让价款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单位。

3、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伍仟零叁拾柒万陆仟玖佰元整 〖即：人民币（小写）50,376,900

元〗在本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汇入江苏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账户，已交纳的保证金转为转让价款。

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完毕全部交易价款和交易双方支付完毕交易服务费后，3个工作日内江苏产权

交易所向甲、乙方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4、交易价款划转条件

甲乙双方完成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变更至乙方名下的新的营业执

照后，向产交所出具经双方盖章的股权交割确认书等相关凭证，提示产交所将交易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六）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1、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

合理要求和质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2、 甲方应在本合同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办结标的企业持有连云港市灌南县滨湖花园小区【336】套房

产全部解除抵押登记手续，确保在股权变更前标的企业持有资产所有权无限制、无瑕疵。

3、甲乙双方应自收到产权交易凭证次日起 5个工作日内，办理本次产权转让涉及的变更登记手续。 工商

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4、产权交易完成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商定具体日期、地点，办理有关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甲方

应将本合同所列五附件移交给乙方，由乙方核验查收。 如乙方在产权交割时对于材料签收清单中所列资料的

完整性、真实性未提出书面异议或乙方在商定日期、地点3次无故不到场（无故系指未提前3个工作日以书面

形式说明正当理由），则视为乙方确认接收，甲方不再承担因资料交付不全或错误导致的后续责任。

5、甲方对其提供的表册及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所提供表册与标的企业真实情况的一致性负责，并承

担因隐瞒、虚报所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6、甲方应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将标的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对标的企业实施

管理和控制。

7、乙方将原标的企业注销，将其资产并入本企业或其所控制的其他关联企业，需要办理相关证书或批件

的过户或主体变更手续的，甲方应予以协助。

8、甲方转让股权后失去对标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不得继续以国家出资企业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

标的企业名称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可继续使用，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七）过渡期安排

1、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 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企业的正常经

营，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2、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应于办理解除标的企业全部资产抵押登记、查封等手续之后封存标的企业原有

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全部印鉴。 若因甲方擅自使用、复制原公章对外签署合同、文件或从事其他

法律行为，由此导致的标的企业债务、行政处罚、诉讼纠纷等，由甲方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产权交易完成当天，标的企业原有公章、财务专用章等全部印鉴销毁并同时新刻制标的企业公章、财务

专用章等印鉴，由乙方实际控制，若因乙方或标的企业管理层使用新公章导致标的企业对外负债、被行政处

罚或被第三方索赔的，全部由乙方承担。

3、甲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的企业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使标

的企业承担《资产评估报告书》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产做任何处

置。 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正常经营指维持现有租赁合同履行、物业基础维护等必要日常运营行

为，下同）。

4、过渡期内，标的企业产生的全部经营收益（含押金、租赁费等）由受让方享有，物业费用、折旧等成本

支出亦由受让方承担。

5、交易双方不得以交易期间（自评估基准日至产权交易合同签署日）企业正常经营性损益等理由对已

达成的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八）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

1、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产权交易相关费用，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2、 乙方应向交易所支付的 88501.50元交易服务费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汇入产交所指定

的结算账户。

（九）职工安置方案

1、标的企业的职工由甲方依据《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的规定负责妥善安置。

2、上述《连云港市亚染住房租赁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已经标的企业职工大会讨论通过。

（十）债权债务处理方案

1、本条所称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指《资产评估报告书》《审计报告》中记载和披露的债权债务。

2、《资产评估报告书》《审计报告》中对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落实情况进行了表述，鉴于该函证现状，甲

方对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报告书》《审计报告》中记载和披露的债权债务的完整性、真实性予以保证，乙方应

接受并认可该现状。

3、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书》《审计报告》中未披露的债务，无论是甲方或标的企业过失遗漏还是故意隐

瞒，均应由甲方自行承担，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十一）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 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

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违约金与赔偿金的总和不能超过实际损失。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

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三计算。 逾期付款超过30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

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在合同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未完成标的企业持有的【336】套房产（详见附件二

《财产及资料清单》）抵押解除工作的或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

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支付违约金。

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

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承担违约责任。 但该解

除权应自乙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上述未披露或遗漏事项之日起60日内行使， 逾期未行使的， 视为放弃该解除

权。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债

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 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5、本合同中所指违约金，如过高或者过低（过高和过低指超过实际损失的30%）于违约事项造成的实际

损失，则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调整违约金。

（十二）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1、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2、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一方可以解除本合同。

（1）由于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本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

（2）另一方丧失实际履约能力的；

（3）另一方严重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4）另一方出现本合同所述违约情形的。

3、以下任一情形，乙方有权单方面宣布合同解除，甲方退还乙方全部已支付款项并承担违约责任：

（1）甲方合法经营所需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如有）在交割日是合法有效的，否则乙方有权解除；

（2）履行股权转让的内部决策、行政审批等前置程序时，甲方未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完成内部决策、相

关主管部门的审批许可等手续的。

4、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报产交所备案。

（十三）管辖及争议解决方式

1、本合同及产权交易中的行为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有关本合同的解释或履行，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按下列方式

解决：

提交连云港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四）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股权，能够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将对公司现金流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

降低公司管理运营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若本次交易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亚染租赁的股

权，不再将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产权交易所相关要求及协议约定与交易对方办理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的相关后续手续，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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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辞任

股东代表董事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9月15日，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仕敏先生担任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黄仕敏先生向董事会辞任股东代表董事职务。

一、提前辞任董事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

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如

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黄仕敏

股东代表董

事

2025年9月

15日

2026年5月

22日

自愿辞任 是

职工代表董

事、副总经理

是

二、辞任董事对公司的影响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仕敏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同日，黄仕敏

先生向董事会辞任股东代表董事职务。

目前，黄仕敏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其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公司

经营一切正常。

附件：黄仕敏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黄仕敏先生简历

黄仕敏先生，196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桂林威达集团市场部；富士康CP事业处企划部；深圳思创集团总裁办主任、副总裁；深圳粮食集

团经营分公司副总经理；香港清华同方有限公司企划总监；山东春雪食品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总监、副总经理；

莱阳春雪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董事。

现任深圳市思创电气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思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莱阳市春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莱阳春雪养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

黄仕敏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本

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07,134股，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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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莱阳市富山路382号A1公司五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3,691,2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4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维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54,871 99.9565 36,100 0.0431 300 0.0004

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废止及新增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51,471 99.9524 38,400 0.0458 1,400 0.0018

2.0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03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4,871 99.9684 25,000 0.0298 1,400 0.0018

2.04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05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48,971 99.9494 36,900 0.0440 5,400 0.0066

2.06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53,971 99.9554 35,900 0.0428 1,400 0.0018

2.07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08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09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4,871 99.9684 24,000 0.0286 2,400 0.0030

2.10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11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6,871 99.9708 23,000 0.0274 1,400 0.0018

2.12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4,271 99.9677 25,600 0.0305 1,400 0.0018

2.13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65,871 99.9696 24,000 0.0286 1,400 0.0018

2.14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44,571 99.9441 24,000 0.0286 22,700 0.0273

2.15议案名称：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44,571 99.9441 24,000 0.0286 22,700 0.0273

2.16议案名称：废止：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51,971 99.9530 36,900 0.0440 2,400 0.003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刘中贵、姚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

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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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

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15:00。

3、现场召开地点：江西省新余市赛维大道1950号新余电源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胜泉先生

7、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8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5,

887,425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49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7,175,100股，占本

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981%。

公司股东新余金紫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黄洪林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大会。 公司董事会聘请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现场方式

列席会议并进行见证。 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8,712,325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509%。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8,526,52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63%

反对票： 152,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6%

弃权票： 3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票： 8,526,52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8663%

反对票： 152,0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7446%

弃权票： 33,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3891%

会议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增

加全资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其中，公司股东新余金紫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关联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37,175,000股，在本次会议进行回避。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聘请的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罗小平律师、况阳春律师见证并出具《关于江西海源复

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轩瑞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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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 ）出具的《关于更换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关于奥比

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保荐代表人的专项说明》。

中金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首发项目” ）的持续

督导机构、以及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以下简称“定增项目” ）的保荐机构，原委派保荐代

表人杨赫先生、朱弘昊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 现朱弘昊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继续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和保荐

工作。 为保证日后持续督导和发行上市申请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委派张泽亚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

朱弘昊先生担任公司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及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发项目持续督导期间及公司定增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杨赫先生和张泽

亚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朱弘昊先生在担任公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张泽亚先生简历

张泽亚先生，保荐代表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曾作为保荐代表人或项目

核心成员参与森麒麟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天马科技2020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格灵深瞳科创板IPO项目、森麒

麟主板IPO项目、起帆电缆主板IPO项目、之江生物科创板IPO项目等，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688322� � � � � � � �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5-072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8月8日，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 下发的 《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91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实和答复，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及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

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26� � � � � � � � �证券简称：沪硅产业 公告编号：2025-065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新昇晶投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昇晶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新昇晶睿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少数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交所重组委” ）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2025年第15

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公司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 根据上交所重组委发布的《上海证券

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5年第15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结合上交所重组委审核通过本次交易等实际情况，公司对《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了修订，并披露了《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注册稿）》（以下简称

“草案（注册稿）” ）。

相较公司于2025年9月6日披露的《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上会稿）》，草案（注册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重组报告书主要章节 修订说明

上市公司声明 更新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重大事项提示 在本次重组支付方式部分补充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

重大风险提示

1、更新了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更新了标的公司2025年1-6月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及分析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1、在本次重组支付方式部分补充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

2、更新了本次交易已经履行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第五节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情况 在本次重组支付方式部分补充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

第六节 标的资产的评估及作价情况 完善了本次评估模型及流动性折扣估算方式的相关内容

第七节 本次交易主要合同 在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对价支付方式部分补充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更新了标的公司2025年1-6月审阅报告财务数据及分析

第十四节 独立董事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次交易

的意见

更新了法律顾问意见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少许表述，对本次交易方案

无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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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10号沙洲湖科创园B2幢公司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3,922,57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3,922,5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901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9018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73,684,21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359,926

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国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899,579 99.9476 15,566 0.0354 7,433 0.017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774,966 97.1177 15,566 1.9507 7,433 0.93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瑞明、邹佩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锴威特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锴威特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